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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党中央逐步确立了全面依法治国

的基本理念，明确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高

等教育领域，通过有针对性地“政府进一步简政

放权、大学章程制定、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等具

体措施的推动，现代大学制度框架逐步明确。从

目前的改革进展情况来看，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正在成为亟待突破

的关键。

一、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
规范各方的权力边界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不断地开展着宏观

管理体制改革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并事实

上形成了“宏观简政放权、微观激励搞活”的大

思路，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权力“一放就

乱、一乱就收”一直困绕着我们，说明理念并没

有真正转化为制度。

下放权力是计划经济的改革思路，权力归位

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思路。计划经济时代的约束力

太强，所以要激励；而市场经济解放了旧的束缚，

就需要建立起新的约束。所以，伴随着国家体制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家对高等教育管理

制度的提法也从体制改革慢慢地演变为现代大

学制度建设。也可以说，二者是一脉相承的，高

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指向真正建成

现代大学制度。

因此，过去的管理体制改革重在放权、激发

下属的办学活力，而目前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则

重在规范、调整权力结构。进一步地说，制度的

作用既有激励，又有约束。起源于计划经济时期

的管理体制改革，针对的是“上级”权力的过分

集中，因此通过放权以激励“下属”是工作重点，

上级政府对改革起主导作用；而发端于市场经

济体制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重在治理结构的

规范，激励和约束并重，该谁的权就是谁的权，

即把权力放进笼子，是一个由政府主导转向学校

自我建设的过程。经此涅槃重生，大学将成为真

正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实体，只是目前改革

仍在过程中。

二、在大学外部，探索新型政府对大学
的契约式目标管理关系

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的体

制，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管理的改革目标。多年来

学界已为此做了不少努力，但仍未取得突破性进

展，如政府目前依然在进行着简政放权工作及前

一段时间讨论热烈的“去行政化”议题。

笔者认为，我们长期形成的改革理念并没有

错，那就是“宏观有序、微观搞活”。大学需要面

向社会自主办学，但它不能背离国家战略和意志

而凭空发展，政府也绝对不会放弃对大学的支持

和行使自己的宏观管理职责。各国都是这样，甚

至美国、英国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在试图强化

政府的权力，只是大家还比较注重维护政府与大

学间的权利边界。另外，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政

府是由部门组成的，笼统地说政府容易泛政治

化。政府部门和大学机构又各由人组成，人既有

做好工作的一面，也有个人的实际利益，所以既

需激励又要约束。

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完全以

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己任；而教育也属于崇高的

事业，大学是提供准公共产品的机构。以上说明

当前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两个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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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和大学既具有独立性——都是当今社

会不可或缺的一类社会组织，又具有共同性——

都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机构，因此它们应该以符

合各自规律的方式运转且不会产生根本冲突。目

标管理其实就是政府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

一种转变。

所以，“宏观有序、微观搞活”是我们的治理

原则，具体到高等教育就是“政府宏观管理、学

校自主办学”，有效的治理模式应该能综合体现

国家意志和学校愿景。而政府对大学以契约方式

进行目标管理，就是能满足双方意愿的一种制度

安排。该契约关系为行政契约，兼具行政的公务

性和契约的合意性。

回顾历史，早期欧洲大学的特许状就具有契

约的合意之义，日本国立大学的法人化改革、英

国以评价为基础的大学科研拨款、美国对公立大

学的拨款公式设计、德国开展的基金会大学探

索、法国政府对大学直接的合同管理等都是这种

模式的例证。我国的“985 工程”等若干重点建设

项目其实已对这种模式进行了局部的探索，大学

章程建设也有这种合意之义。国务院 2015 年 11

月 5 日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一流为目

标、坚持以绩效为杠杆”等基本原则，并给出了

具体的建设时间表，也体现的是一种目标管理方

式。我们需要把局部探索推向整体。

三、在大学内部，构建以教授为主导的
学者共同体治校模式

现代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大学。它们以当

时社会通行的治理模式——行会模式进行运转，

即教授共同体模式，俗称“教授治校”。共同体表

明利益、责任共担，大家地位平等，共同说了算，

争议通过协商、表决机制解决。

随着社会和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慢慢地大

学规模大了，职能多了，学科分化了，组织结构

复杂了，教授数量也多了，管理问题凸显。于是，

大学出现了专职的校长和行政人员，政府、市场

也开始介入，教授治校事实已不可行。因此，我

们现在的提法是教授治学。

当然，这一提法也不是没有争议。例如，赞

同“教授治校”者认为：这是大学的本质特征之

一，教授治学不能替代教授治校；教授治学是天

经地义之事，本不用说，是废话。反对者则认为：

大学规模那么大，教授相互间不认识，怎么来治

校？大学还要实行战略管理，教授本身不懂，教

授治校本身就是雾里看花说说而已。

笔者在此承认教授治校的不好操作性，但同

时提出一个问题：“教授治校”，是大学自产生到

数百年的存续过程中所具有的一个特征，如果慢

慢地我们让它没了或偷梁换柱了，那么我们现在

叫“大学”的这个机构，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大学”？即出现了现代大学的合法性问题。大

学本是舶来之物，我们的国外同行在遇到这种情

况时是怎么处理的呢？一般是通过设置学术委员

会、评议会、教授会等，尽力保持和维护学术与

行政事务的边界。

所以，大学的学术必须以教授共同体来主

导。回归“教授治校”之本意，学术权力就是学

者共同体特征通过什么样的模式来实现。应该承

认，“教授治学”是一种路径选择，只不过是窄化

了权力范围的路径选择。还有其他的路径选择，

如“教授治院”，即降低权力的层次。

在现代大学里，教授共同体可以有多种实现

方式。他们互为补充，关键是需要我们依据国情、

教情、校情去用心设计。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方

案：大学构建以学院为基础的联邦制共同体，学

院构建以教授会为主导的教师共同体，校学术委

员对学院学术决策予以指导和制衡。此处不再

赘述。

法治中国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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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and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necessitat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s, comprehensive institutional reforms, capacity and intension building an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e 
inte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inclu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on-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of 
a culture of community by promoting harmony. Such a pattern is expressed by (1) the shift from governance control 
to governmental supervision; (2) the shift form external command to selective self-discipline; (3) the shift from 
academic autonomy to governance autonomy, and (4) the shift from “hard administration” to “soft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is required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to provide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services and 
to hand over university to educators; the shift from executive documents dependence to the rule of law should be 
realized;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patterns should be improved,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tractual 
objective management patter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university’s autonomy should be balanced within university; 
and the governance by the community of professors and other shareholders should be promoted. In terms of the 
authorization for the university’s constitutionconstruction, the differentiation principle should be adopted in order 
to realize “customized governance for each university”. 
Key words：university system building; university governance; university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law; 
university constitu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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